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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，應無疑義，民眾如有組織合作社以提供或供應該等業務之需要，可洽所在地主管機關

辦理。 

二、又，政府為推廣再生能源設置，於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」，其中再生能源

發電設備區分為第 1 型、第 2 型及第 3 型。第 1 型屬於電業、第 2 型屬於自用發電設備，二

者均依「電業法」相關規定辦理申設；第 3 型則為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

，依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規定，有關第 3 型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之再生能源

發電設備，其申請人身分可為自然人、公司、商號、機關或公立學校、其他法人或非法人團

體等，如合作社符合上開身分規定，自得依法提出申請。另查「離島供電營運虧損補助辦法

」第 2 條規定：「離島供電營運虧損補助對象，以經中央電業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當地電業

或縣（市）政府核准之電力合作社為限。」已明定於離島地區，獲縣（市）政府核准之電力

合作社得經營供電業務並補助其營運虧損。 

（四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中國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31） 

邱委員就中國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海兩岸在持續深化互動下，關係看似穩定，惟中國持續強化對臺針對性軍事整備與演練，顯

示對我武備仍未減緩，威脅並未因雙方關係改善而有所緩解。基此，國軍將全力以赴，持續

貫徹「防衛固守、有效嚇阻」之戰略構想，以「創新與不對稱」思維，落實「預防戰爭、國

土防衛、應變制變、防範衝突、區域穩定」國防戰略目標，以確保國家主權及人民生命財產

安全。 

二、邱委員所提前副總統連戰前往中國參與九三閱兵，國安單位應嚴密掌握並提出檢討報告一節，

因涉國家安全局權責，行政院已轉請該局參考。 

（四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安基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9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28） 

邱委員就國安基金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灣股市受到先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疑慮，以及美國可能升息等因素，引發全球股市重挫

波及，跌幅甚深，且本（104）年 7 月及 8 月間外資持續賣超及資金匯出，影響國內投資信心

。為維持資本市場秩序，經國家金融安定基金（以下簡稱國安基金）管理委員會討論，認為

已有「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」（以下簡稱設置及管理條例）第 8 條：「因國內

、外重大事件、國際資金大幅移動，顯著影響民眾信心，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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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」之情形，爰決議授權執行秘書視市場狀況執行安定任務，以確保

民眾對資本市場之信心與降低市場失序之風險。 

二、查國安基金資金來源依設置及管理條例第 4 條及第 9 條規定，國安基金得借用郵政儲金、郵政

壽險積存金、勞工保險基金、勞工退休基金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所屬可供證券投資而尚

未投資之資金，並應給予各基金合理之補償及收益；補償以借用時已發生之損失為限，收益

以臺灣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 0.625 個百分點計算。依立法意旨，國安基金向上述之四大

基金借用，係屬備用性質，國安基金進場資金係優先向金融機構融資，四大基金僅以借款之

方式提供國安基金資金之來源，並收取固定利息，國安基金操作之盈虧均無涉四大基金；且

國安基金自成立迄今尚無動用四大基金之前例。 

三、勞動基金投資股市，一向以增進長期穩健收益為原則，在既定之年度資產配置計畫下，審酌市

場情勢及個股投資價值進行投資。本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盪下，勞動基金經以多元

布局審慎操作，截至本年 7 月底收益數 94 億元，收益率 0.35%，勉力維持正報酬，整體基金

規模達 2 兆 8,401 億元。另自民國 103 年 2 月 17 日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成立迄本年 7 月底

止，勞動基金累計收益數為 1,534 億元，累計收益率達 6.04%。 

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登革熱疫情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8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22） 

王委員就登革熱疫情防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登革熱在臺南市大規模流行，經檢討主要受到全球疫情嚴峻、臺灣氣溫較高及雨

量較多等氣候因素之影響，加上臺南地區今年流行第 2 型登革熱病毒，與過去流行型別不同

，多數民眾無保護力有關。行政院已於本年 9 月 15 日成立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，並

於同日召開第 1 次工作會議，毛院長指示應秉持專業，整合防疫資源，持續就醫療面與環境

面積極迅速作為，儘速控制疫情。會中並確立指揮中心架構，決議擴大邀集專家提供諮詢，

將疫情與物資統整以地理資訊系統（GIS）呈現，國防部持續增援執行緊急化學防治人力。另

中央各部會應與地方分工合作，即刻落實權管房舍土地之清查管理與孳生源清除，並由行政

院環保署列管追蹤。 

二、衛福部強化防治工作如下： 

(一)提升病例偵測效能，減少重症與死亡個案：增購登革熱快速檢驗試劑 10,000 劑，且自本

年 9 月 17 日起由健保代辦快速檢驗費用之申報與核付事宜；新增成大與奇美醫院為認可

實驗室，衛福部疾管署並自 9 月 9 日起於臺南該署南區管制中心增設實驗室。另成立「

登革熱醫療顧問團」，建立「登革熱疑似死亡病例審查機制」及「臺南市登革熱醫療整

合機制」，以強化醫療能力。 

(二)持續整合調度防疫資源，9 月 10 日已核撥第二預備金 4,200 萬元予臺南市政府，協調調


